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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 

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的现况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的现况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一. 导言 
 

1. 本增编所载资料摘自比利时和大韩民国应大会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36 号

决议第 11段要求提出的复文，
1
 这两件复文是在主要报告及增编1提交后收到的。 

 

 二.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比利时 

[原文：法文] 

[2006 年 10 月 16 日] 

 

2. 附加议定书生效后不久，比利时政府于 1987 年 2 月 20 日成立了人道主义法

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确定和审查本国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措施，向主管

__________________ 

 
1
 2006 年 10 月 5 日以前收到的复文摘要见文件 A/61/222 和 Add.1；所有复文的全文均可在秘书

处法律厅编纂司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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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提出关于采取此类措施的建议，并跟踪和协调采取的措施。该委员会每年编

写业务报告，提交委员会所涉各部委。 

3. 从 2000/01 年度重组之后，委员会每年举行四次全体常会，但职能主要通过

其工作组实施；目前的六个工作组分别是：联络、立法、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

保护文化财产、红十字国际大会、国家情报局。各工作组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

然后提交委员会全会进行审议、讨论、最后核准并转递主管当局。 

本国的执行措施 

4. 比利时制定了本国在武装冲突法律文书，特别是附加议定书所涉各领域的执

行措施，主要包括：惩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依照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 6 条，指定和培训合格人员；保护红十字的名称、标记和标志；依照第一附加

议定书第 82 条，成立武装冲突法顾问机构；承认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管辖权；

支持各国际刑事法庭；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保护儿童权利；关于军火的国

际文书；成立国家情报局军事处；建立收容伤病者的卫生区，并设专人组织和管

理此类地区；起草关于比利时政府（单独或与国家红十字协会共同）在 2003 年

12 月第二十八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上所作的 2004-2007 年将承担的承诺

的建议；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 

5. 具体关于保护红十字的名称、标记和标志问题，比利时于 2005 年 12 月 8 日

签署了《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第三附加议定书》。在国际刑事法庭方面，

比利时最近通过了 2006 年 7 月 1 日法，修订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刑事法

庭合作问题的 2004 年 3 月 29 日法，以加入新的第五编（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

和第六编（起诉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实施的罪行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6. 在保护文化财产方面，比利时于 1999 年 5 月 17 日签署了 1999 年 3 月 26 日

在海牙签订的 1954 年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并颁布 2005 年 9 月 30 日法核准了

该项议定书，目前正在进行批准程序。在此期间，人道主义法部际委员会向政府

提出了关于议定书第 22 条的解释性声明草案，涉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概

念。另外，该议定书目前还获得了负责比利时境内文化财产、遗产和文物古迹领

域的若干联邦实体（群体和地区）的认可。 

7. 武器弹药领域取得的一项新进展是，2006 年 5 月 18 日通过了有关法律，规

定在所述条件下禁用子炸弹。此后不久，比利时于 2006 年 6 月 8 日通过了“管

制有关军火的经济和个人活动”的新法律。新法律包括一章关于武器分类的内容，

其中列出了称为违禁武器的武器类别，以及杀伤人员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同类

装置、子炸弹、致盲激光武器和燃烧武器。比利时是全世界第一个对子炸弹作出

此类规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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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道主义法部际委员会内部成立了“在教育领域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工作

组。该工作组最初仅负责在教育领域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日前已审查扩大了

其任务规定，负责全面地，尤其向公众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 

其他活动 

9. 此外，人道主义法部际委员会还组织了若干讲习班和会议，其中一些是与红

十字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委员会还建立了自己的因特网站，并发挥了政府咨询机

关的职能，应委员会所涉部长的要求或主动向政府提供咨询。 

 
 

  大韩民国 
 
 

              [原文：英文] 

             [2006 年 10 月 11 日] 

 
 

10. 2006 年 8 月 2 日，大韩民国签署了《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

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第三议定书），即将开展批准程序。 

11. 2002 年，大韩民国成立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国家委员会，职权范围包括：(a) 评

价大韩民国遵守和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b) 起草关于制定和修正有关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家立法的提案；(c) 对军队和警察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

并提供有关教育材料；(d) 编写和印发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教育材料；(e) 对

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提供咨询；(f) 与外国同类机构联系交流

并合作；(g) 其他各种关于人道主义法的事项。 

12. 韩国红十字国际人道主义法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年度讨论会和若干次定期课

程，以促进对这套重要法律的理解，并向公众提供各类教育方案。 

 


